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管理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4〕8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区内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管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力度和发挥监督抽检效能，提升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水平，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广东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检测管理规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的实施办法》《广东省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工作的意见》《佛山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管理规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办法》《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我局现就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管理工作提出有关要求，请有关单位认真遵照执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监督抽检工作总体要求
　　（一）本文所称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是指我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实施监管的行为，包括对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和对在产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监督抽检。
　　我局委托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以下简称“区检测站”）负责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的具体检测工作。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不收取被检单位费用。
　　（二）建设单位应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期间，按附件1要求带齐有关资料到区检测站办理建筑材料监督抽检登记手续；在主体结构完成且已进行了第三方工程结构实体检测后，方可按附件1要求带齐有关资料到区检测站办理工程结构实体监督抽检登记手续。
　　建设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监督抽检登记手续，未及时办理监督抽检登记手续，影响监督抽检或造成监督抽检缺项，导致工程被责令停工、返工或无法验收的，责任由建设、施工、监理单位承担。
　　（三）区检测站应严格按照现行有效的检测标准、规范、规程开展监督抽检，并及时报送和上传检测报告。监督抽检不合格的，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该工程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并定期将纸质不合格检测报告报送或快递邮寄至相应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填写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处理台账（详见附件2）基本信息后，将可编辑的电子版通过政务网或粤政易发送至相应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其中区管工地和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以下简称“区质监站”），镇管工地通知对应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及时督促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及时处理闭合。
　　（四）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应做好监督抽检前期准备工作，并见证现场监督抽样或检测全过程。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牵头组织施工、监理、设计等相关责任单位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监督机构提出的要求及时处理，并将有关资料报相应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备案，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质监站应跟进完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处理台账（详见附件２），并于每年3月25日、6月25日、9月25日和12月25日前，提交上一个阶段的处理台账至局质安股；在产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监督抽检不合格的，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监督机构提出的要求及时处理，并将有关资料报区质监站备案，区质监站应做好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监督抽检不合格处理台账登记（详见附件3），并于每年3月25日、6月25日、9月25日和12月25日前，提交上一个阶段的台账至局质安股、区散水办。
　　（五）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和区质监站应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及时抽查相应的工程质量监督抽检资料，将监督抽检的检测报告作为对应分部工程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的质保资料之一进行监督抽查。检查发现监督抽检缺项或存在不合格检测且未按要求落实整改和后续处理闭合的，应责令整改，未落实整改的，不予通过验收，不得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二、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要求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包括建筑材料监督抽检、混凝土结构实体监督抽检。各项监督抽检的工作要求和具体抽检的材料、方法、频次及数量等详见附件1。
　　三、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监督抽检要求
　　对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的监督抽检按月度进行，抽检的项目主要包括水泥、砂、石、粉煤灰、外加剂、矿渣粉、混凝土、混凝土用水和砂浆等，抽检频次为每月每站不少于一次，原则上每次抽检各种原材料及其产品不少于1组，具体按区质监站制定的监督抽检计划执行，抽检的性能指标按相关的检测标准、规范和规程进行。
　　四、本通知自发文日起实施。区管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按《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关于加强区管市政工程监督抽检管理的通知》（南建质监〔2023〕43号）（详见附件5）执行；镇管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抽检，各镇（街道）参照《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关于加强区管市政工程监督抽检管理的通知》（南建质监〔2023〕43号）执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对隐蔽工程前的材料抽检与工序监督，强化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监督抽检工作。原《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南海区建设工程监督抽检管理的通知》（南建水函〔2019〕299号）同时废止。
 

附件1：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要求.doc
附件2：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处理台账.xls
附件3：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监督抽检不合格处理台账.xls
附件4：工程结构实体监督抽检位置登记表.doc
附件5：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关于加强区管市政工程监督抽检管理的通知（南建质监〔2023〕43号）.pdf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4年3月18日
　　（联系人：张文俊，联系电话：812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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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

站，区内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管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力度

和发挥监督抽检效能，提升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水平，根据《广东省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广东

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检测管理规定》《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

<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

的实施办法》

《广东省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工作的意见》《佛

山市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管理规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拌混凝土质

量管理办法》《佛山市南

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管理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南海区房屋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我局现就加强我区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管理工作提出有关要求，请有关单位认真遵照执行。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监督抽检工作总体要求

 

  

（一）本文所称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是指我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委

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实施监管的行为，包括对在建房屋建

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和对在产商品混凝土（砂浆）企业监督抽检。

 

  

我局委托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以下简称“区检测站”）负责

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检的具体检测工作。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抽

检不收取被检单位费用。

 

